
C3-2法定教育議題課程實施時間檢核表(國中) 

臺南市立東山區東原國民中學 110學年度法定教育議題課程【實施時間檢核表】 

1.非學習節數單排：在非學習節數實施，完整進行 1 節時間活動者，請填此項，並註明實施

週次及活動名稱。 

2.彈性學習課程：在彈性學習課程時間，完整進行 1 節課程者，請填此項，註明實施週次及

課程名稱，及須有 C6-1「彈性學習課程計畫」。 

3.融入領域實施：融入領域課程實施，依各校規畫融入情形進行課程者，註明實施週次及領

域名稱、單元名稱已註記在 C5-1「領域學習課程計畫」中。 

4.各法定議題實施內容若規畫安排宣導活動，每學期不宜超過法律規定時數的一半。 

彙整日期：110 年  6 月 

法定 

教育 

議題 
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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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施週次 

實施時間 
小

計 

課程或活動名

稱 

法律規定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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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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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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融

入 

領

域 

實

施 

規

劃

總 

節

數 

註記節數 

性別 

平等 

教育 

七

上 
W2、w14 6   6 性別平等講座 

<性別平等教育法

> 

第 17 條 

國民中小學除應

將性別平等教育

融入課程外，每學

期應實施性別平

等教育相關課程

或活動至少四小

時。(每學期 6 節

課，每學年 12 節) 

(各年級每學期至

少安排 1 節課進

行性平國教輔導

團開發之基本教

案) 

七

下 
W2、w14 6   6 性別平等講座 

八

上 
W2、w14 6   6 性別平等講座 

八

下 
W2、w14 6   6 性別平等講座 

九

上 
W2、w14 6   6 性別平等講座 

九

下 
W2、w14 6   6 性別平等講座 

性侵

害 

防治 

教育 

七

上 

英：7.20.21 

自：6.7.12.14 

社：2.4.5.7.9.13 

綜：16.17.18.19 

健：4.5.8.20.21 

  22 22  
<性侵害犯罪防治

法> 

第 7 條 

各級中小學每學

年應至少有四小

時以上之性侵害

防治教育課程。 

(每學年至少 6 節) 

七

下 

英：7.20.21 

自：6.7.12.14 

社：2.4.5.7.9.13 

綜：16.17.18.19 

健：4.5.8.20.21 

  23 23  

八

上 

國：1.2.5.6.7.10.11.13.15.16 

英：8.9.10.11.14.15.17.18.19 

自：4.5.6.7.8.9.10.11.13.14.15.17 

  47 47  



C3-2法定教育議題課程實施時間檢核表(國中) 

法定 

教育 

議題 

年

段 
實施週次 

實施時間 
小

計 

課程或活動名

稱 

法律規定應 

實施時數與節

數 

非

學

習 

時

數 

單

排 

彈

性 

學

習 

課

程 

融

入 

領

域 

實

施 

規

劃

總 

節

數 

註記節數 

社：1.2.3.4.5.1 

綜：6.7.8.9.101 

藝：6.7.8.9.10 

八

下 

國：1.2.5.6.7.10.11.13.15.16 

英：8.9.10.11.14.15.17.18.19 

自：4.5.6.7.8.9.10.11.13.14.15.17 

社：1.2.3.4.5.7 

綜：6.7.8.9.10 

藝：6.7.8.9.10 

  42 42  

九

上 

自：

1.2.3.4.8.9.10.11.12.13.18.19.20 

社：1.2.3.4.5 

健：4.7.18 

藝 ：

1.2.3.4.5.11.12.13.14.15.16.17.1 

  42 42  

九

下 

自：

1.2.3.4.8.9.10.11.12.13.18.19.20 

社：1.2.3.4.5 

健：4.7.18 

藝 ：

1.2.3.4.5.11.12.13.14.15.16.17.1 

  40 40  

家庭 

教育 

七

上 
W2 3   3 

班親會(家庭教

育宣導) 

<家庭教育法> 

第 12 條 

高級中等以下學

校每學年應在正

式課程外實施四

小時以上家庭教

育課程及活動。 

(每學年至少 6 節

課) 

七

下 
W2 3   3 

班親會(家庭教

育宣導) 

八

上 
W2 3   3 

班親會(家庭教

育宣導) 

八

下 
W2 3   3 

班親會(家庭教

育宣導) 

九

上 
W2 3   3 

班親會(家庭教

育宣導) 

九

下 
W2 3   3 

班親會(家庭教

育宣導) 

家庭 
七

上 
W2 3   3 

班親會(家庭教

育宣導) 
<家庭暴力防治法

> 



C3-2法定教育議題課程實施時間檢核表(國中) 

法定 

教育 

議題 

年

段 
實施週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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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

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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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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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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域 

實

施 

規

劃

總 

節

數 

註記節數 

暴力 

防治 

教育 

七

下 
W2 3   3 

班親會(家庭教

育宣導) 

第 60 條 

高級中等以下學

校每學年應有四

小時以上之家庭

暴力防治課程。 

(每學年至少 6 節

課) 

八

上 
W2 3   3 

班親會(家庭教

育宣導) 

八

下 
W2 3   3 

班親會(家庭教

育宣導) 

九

上 
W2 3   3 

班親會(家庭教

育宣導) 

九

下 
W2 3   3 

班親會(家庭教

育宣導) 

環境 

教育 

七

上 

英：7.20.21 

自：6.7.12.14 

社：2.4.5.7.9.13 

綜：16.17.18.19 

健：4.5.8.20.21 

1  25 26 環境教育講座 

<環境教育法> 

第 19 條 

機關、公營事業機

構、高級中等以下

學校及政府捐助

基金累計超過百

分之五十之財團

法人，每年應訂定

環境教育計畫，推

展環境教育，所有

員工、教師、學生

均應參加四小時

以上環境教育。 

(每學年至少 6 節

課) 

七

下 

英：7.20.21 

自：6.7.12.14 

社：2.4.5.7.9.13 

綜：16.17.18.19 

健：4.5.8.20.21 

1  48 49 環境教育講座 

八

上 

國：1.2.5.6.7.10.11.13.15.16 

英：8.9.10.11.14.15.17.18.19 

自：4.5.6.7.8.9.10.11.13.14.15.17 

社：1.2.3.4.5.7 

綜：6.7.8.9.10 

藝：6.7.8.9.10 

1  44 45 環境教育講座 

八

下 

國：1.2.5.6.7.10.11.13.15.16 

英：8.9.10.11.14.15.17.18.19 

自：4.5.6.7.8.9.10.11.13.14.15.17 

社：1.2.3.4.5.7 

綜：6.7.8.9.10 

藝：6.7.8.9.10 

1  29 30 環境教育講座 

九

上 

國：1.2.3.4.14.15.12 

英：19 

自：

1.2.3.4.8.9.10.11.12.13.18.19.20 

1  47 48 環境教育講座 



C3-2法定教育議題課程實施時間檢核表(國中) 

法定 

教育 

議題 

年

段 
實施週次 

實施時間 
小

計 

課程或活動名

稱 

法律規定應 

實施時數與節

數 

非

學

習 

時

數 

單

排 

彈

性 

學

習 

課

程 

融

入 

領

域 

實

施 

規

劃

總 

節

數 

註記節數 

社：1.2.3.4.5 

健：4.7.18 

藝 ：

1.2.3.4.5.11.12.13.14.15.16.17.18 

九

下 

國：1.2.3.4.14.15.12 

英：19 

自：

1.2.3.4.8.9.10.11.12.13.18.19.20 

社：1.2.3.4.5 

健：4.7.18 

藝 ：

1.2.3.4.5.11.12.13.14.15.16.17.18 

1  58 59 環境教育講座 

兒童

權利

公約 

 

七

上 
w14 1   

1 
 

<110 年度中央對

直轄市及縣市政

府一般教育補助

考核> 

將《兒童權利公

約》議題融入高級

中等以下學校課

程之校數達 90% 

(每學期至少 1

節) 

七

下 
w14 

1 
  

1 
 

八

上 
w14 

1 
  

1 
 

八

下 
w14 

1 
  

1 
 

九

上 
w14 

1 
  

1 
 

九

下 
w14 

1 
  

1 
 

 

 

 


